
2020 年度十堰市郧阳区区法院部门整体绩效自评表 

单位名称：十堰市郧阳区人民法院  填报日期：2021 年 2月 26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单位名称 十堰市郧阳区人民法院  

基本支出总额 2643.99 项目支出总额 462.345 

预算执行情况

（万元） 

（20分） 

2020 预算数（A） 执行数（B） 执行率（B/A） 
得分 

（20 分*执行率） 

部门整体

支出总额 
3092.21 3106.335 100% 20 

年度目标 1：

（分） 
 

年度

绩效

指标 

一级

指标 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

年初目标值

（A） 

实际完成值

（B） 
得分 

产出

指标 

  数量   

指标 
交督办案件完成率 80% 0.8 100 

   质量  

指标 
法定限期内立案率 96% 0.96 100 

时效指标 正常审限内结案率 95% 0.95 100 

效益

指标 

  社会效

益   指

标 

案件质量评查得分 96 分以上 0.96 100 

  服务对

象满意度   

指标 

涉诉信访投诉率 1.2% 0.9 100 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 
网络信访回复率 100% 0.9 100 

满意

度指

标 

服务满意

度 
服务满意度 100% 1 100 

效益满意

度 
质量满意度 100% 1 100 

年度绩效目标 

 

 

 

总分 100 



偏差大或 

目标未完成 

原因分析 

部分绩效指标相关性、代表性、可衡量性有待提高，存在绩效指标设

置不合理，目标值设置准确性有待提高的问题;项目管理制度有待进一

步完善。主要表现在部分单位管理比较薄弱，保障不及时，对项目实

施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没有预判机制。。 

 

改进措施及 

结果应用方案 

正确认识经费保障工作和控制行政成本的关系，继续做好我院经费保

障工作；加强对预算编制、预算绩效管理刚性要求的认识，深化预算

管理改革，提高资金分配的科学性；进一步加强支出管理，建立健全

各项支出管理制度，各项支出按照批准的预算和规定的开支范围标准

执行，自觉接受各方监督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并不断完善。 

 


